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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概述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经审慎评估，预计 2026年度与

西安智多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多晶”）及其关联方、北京振远基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远基业”）、北京国旭宏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旭宏业”）等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800.00

万元。2025年公司实际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2,952.23万元。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表

决结果为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袁胜春先生、

宗靖国先生、陈卫国先生就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金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等

智多晶

及其关联方
产品采购 市场化协商定价 16,000.00 1,803.65 12,261.41

振远基业 产品采购 市场化协商定价 800.00 - 22.56

小计 16,800.00 1,803.65 12,283.97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等

智多晶

及其关联方
产品销售 市场化协商定价 500.00 - 120.29

国旭宏业 产品销售 市场化协商定价 1,200.00 17.77 533.28

振远基业 产品销售 市场化协商定价 300.00 - 0.93

小计 2,000.00 17.77 654.5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原 材 料

等

智多晶

及其关联方
产品采购 12,261.41 9,500.00 8.95% 29.07%

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8 日

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的《关

于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5-026）

振远基业 产品采购 22.56 1,000.00 0.80% -97.74%

德氪微电子（深

圳）有限公司
产品采购 0.00 4,000.00 - -

西安高新技术

产业风险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服务采购 13.76 - 1.05% -

小计 12,297.73 14,500.00 - -15.19%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品、商

品等

智多晶

及其关联方
产品销售 120.29 500.00 0.03% -75.94%

国旭宏业 产品销售 533.28 1,200.00 0.15% -55.56%

振远基业 产品销售 0.93 300.00 0.00% -99.69%

小计 654.50 2,000.00 - -67.2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2025年度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系双方可能发生的业务金额，实际关联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交易发生额是根据市场需求及环境变化情况、公司业务规划及具体执行情况等因素

确定，故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的金额存在一定差异，该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

司 2025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没有超出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度，与智多晶及其关

联方交易额度超出审议部分主要由于在智多晶股份改制期间，达孜达成与智多晶于

2025年 11月签订放弃特殊权利协议，业务人员认为此时既没有实质也不存在形式

上关联关系，导致 2025年 12 月未将公司与智多晶及其关联方发生的交易纳入关联

交易范围进行监控所致，该差异风险可控，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实际金额受到市场需求情况、双方业务发

展及实际需求、具体执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

该差异风险可控。公司 2025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客观、

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

注 1：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计算中四舍

五入造成。

注 2：达孜达成即达孜达成天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总经理袁胜春先生控制的曾对智多晶施加重大影响的主体。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表决，关联董事袁胜春先生、宗靖

国先生、陈卫国先生就该议案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安智多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安智多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31051596510X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72 号西安软件园零壹广场裙楼
DEF101

法定代表人 贾弘翊

注册资本 3,835.3201万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 11月 12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

及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

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服务；5G
通信技术服务；软件外包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西安智多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日/2025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49,232.69

净资产 34,733.98

营业收入 16,523.90

净利润 -8,585.15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袁胜春先生曾通过其所控制的

企业达孜达成对智多晶施加重大影响。在智多晶股份改制期间，达孜达成与智多

晶于 2025年 11月 28日签订补充协议，不再具有对智多晶施加重大影响的权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6条第（二）项之规定，过

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关联法人及关联自然人认定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上市公

司的关联人。公司认定智多晶及其关联方为关联法人，公司与智多晶及其关联方

的关联关系于 2026年 11月 27日终止。

3、履约能力分析



智多晶及其关联方经营正常，根据其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北京振远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振远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36468749C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5号 3层 310室

法定代表人 陈卫国

注册资本 2,01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2年 2月 26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

技术培训；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

据处理；计算机维修；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体育用品、文化用品；机械设备租赁。（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振远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日/2025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4,866.69

净资产 170.13

营业收入 2,050.43

净利润 29.18

2、与公司关联关系

振远基业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陈卫国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项，公司认定其为关联

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振远基业经营正常，根据其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

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北京国旭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国旭宏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01JNUD18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腾仁路 11号院 6幢 1至 5层 101内 4层 405
室

法定代表人 陈莉

注册资本 2,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9年 4月 24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软件服

务；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

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

外）；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

展示活动；会议服务；基础软件服务；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

（不含弩）、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五金交电（不

含电动自行车）、金属材料（不含电石、铁合金）、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北京国旭宏业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日/2025年度（未经审计）

总资产 1,868.64

净资产 1,415.23

营业收入 1,036.46

净利润 87.96



2、与公司关联关系

国旭宏业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陈卫国先生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三）项，公司认定其为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国旭宏业经营正常，根据其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

的履约能力，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公司采购日常经营所需产品及销售产品等业务。关

联交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

策和定价依据均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

内与关联方签订相应协议或合同并进行交易。

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与确认均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交易，有利

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关联交易遵循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信的原

则，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也不存在

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行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

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且必要的。公司相对于上述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

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业务不会

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经审



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的实际金额受到市场需求

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及实际需求、具体执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存在差异，该差异风险可控。公司 2025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

公正，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及价格操纵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对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发展的实际

需要，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原则，

不存在利益侵占或利益输送的行为，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或者被控制，此类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

决。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就该事项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交

易遵循自愿、等价、有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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